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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262132602]英語教師與臺北歐洲學校交流研習活動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實施英語教學工作小組104年度工作計畫。
二、活動目標：提升教師英語教學之專業素養，加強教師英語教學之專業知能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
合作單位：臺北歐洲學校
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國民小學
四、參加對象
        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擔任英語教學之現職教師（不含外聘兼任教師），並經本局聘請學者專家組成之小組審查通過者。101-103年度參加過本研習活動的教師請勿再報名。
五、參加人數
        本活動以錄取20位教師為原則（備取若干人，並得視情況增減之）。參加人員由承辦學校依專家評定之成績依序錄取，錄取人員因故不克參加時，由備取人員遞補之。
六、辦理期程(日期暫定)
（一）報名時間：104年4月7日（星期二）前將報名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寄送大湖國小（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山莊街170號），或送至大湖國小聯絡箱143號，逾期送達不受理。（報名表詳附件二） ※若以聯絡箱方式送達，請務必將第一張報名表傳真至大湖國小：2791-5793(請註明給教務處葉老師)，並以電話聯絡確認：2791-5870#55。 
（二）學者專家審查：104年4月10日（星期五），假大湖國小會議室辦理。
（三）公布錄取名單：104年4月15日（星期三），公告於大湖國小網站－行政公布欄。
（四）研習時間：104年4月27日至5月1日，共5天，假臺北歐洲學校文林校區進行（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727號）。
（五）行前說明會：104年4月22日	（星期三）下午2時，假大湖國小會議室舉行，未參加者恕不核予研習時數。
（六）開訓：104年4月27日（星期一）上午8時，假臺北歐洲學校舉行。
（七）結訓:104年5月1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時30分，假臺北歐洲學校舉行。
（八）研習檢討會：104年5月13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時，假大湖國小會議室舉行，未參加者恕不核予研習時數。
七、實施原則
（一）請欲報名此活動之英語教師，請注意審核所需資料務必檢附齊全(詳報名表)，並依審核項目之順序排列佐證資料以便核閱。
（二）進入班級參觀教學並融入課堂與歐校教師交流，全程以英語進行，並以全英文撰寫參訪心得或教案分享。
（三）教師以公假方式前往臺北歐洲學校進行交流活動，活動期間應遵守該校相關規定，維護本市教師專業形象，全程積極主動參與本案活動。
（四）活動開始前、結束後本局將辦理座談會，以說明溝通實施方式，並瞭解本案辦理成效。
（五）臺北歐洲學校、本市大湖國小指定聯絡人，負責活動期間相關事宜之聯絡及協調。
（六）活動期間，臺北歐洲學校負責本市參與教師教學之輔導等協助事宜，並不定期與該校教師保持溝通，協助本案順利進行。
（七）參加本案活動及會議一律給予公假(研習五日，兩個會議各半日)，並由學校安排代課。
（八）研習期間，如無特殊狀況請勿隨意請假。若需請假請事先告知大湖國小專案教師葉修安老師（電話：2791-5870#55）。研習期間出缺席將詳細記錄，研習時數亦依照實際出席時數核發。（請假超過研習時數五分之一者，將不發予證書，僅核給實際出席之研習時數）
（九）參加本研習之老師應於5月20日前完成全英文研習心得報告3000字以 
      上，以Word撰寫，並以電子郵件傳送至此信箱:10303@dhps.tp.edu.tw
      俾利彙整成果專輯，提供各校實施英語教學之參考。
（十）參加本次交流研習活動之教師，義務協助本局辦理相關英語教學能力提升
      之活動及研習等。
（十一）全程參與並繳交研習心得報告之教師，核發35小時之研習證書及時數。
八、經費：由本局104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九、獎勵：辦理本項工作得力人員從優敘獎。
十、本計畫經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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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、
臺北市104年度國民小學
英語教師與臺北歐洲學校交流研習課程計畫表

	堂
	時間
	4/27 
	4/28 
	4/29 
	4/30 
	5/1 

	
	7:30-8:10
	報到

	1
	8:10~8:50
	開訓典禮
	             教室觀察

	2
	8:50~9:30
	
	             教室觀察

	3
	9:30~10:10
	教室觀察

	
	10:10~10:40
	休息

	4
	10:40~11:20
	教室觀察

	5
	11:20~12:00
	教室觀察

	6
	12:00~12:40
	教室觀察

	
	12:40~13:40
	午餐

	7
	13:40~14:20
	學校參觀
	教室觀察
	課程介紹
	教室觀察
	結訓典禮、
成果回饋茶敘(~16:00)

	8
	14:20~15:00
	
	
	
	
	



附件二、
臺北市104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教師與臺北歐洲學校交流研習活動報名表

	中英文
姓名
	(請填寫證書中文名及英譯名)
	性別
	
	出生年
月日
	

	電話
	公：                宅：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

	e-mail
	

	學歷
	
	科系
	

	經歷
	服務單位
	職稱
	起迄日期

	
	
	
	

	資績
	1. 已經完成英語關鍵能力初階(含以上)模組化課程[請檢附佐證影本]
	20分□是   □否

	
	2.擔任英語領召
	

	
	  2-2 現在是英語領召
	10分 □是   □否

	
	  2-3  若參加此研習之後，105年願意擔任英語領召
	5分□是□否簽名:     

	
	3.擔任英語社群召集人
	

	
	  3-1曾經是英語社群召集人(滿一學年以10分為此計分方式)
	□   分民國    年

	
	  3-2現在是英語社群召集人
	5分 □

	
	  3-3若參加此研習之後，105年願意擔任英語社群召集人
	5分□是□否簽名:    

	
	4.教師每週英語教學時數 [請檢附佐證影本]

	
	  4-2每週英語教學時數5至8節
	□10分

	
	  4-3每週英語教學時數9至15節
	□15分

	
	  4-4每週英語教學時數16節以上
	□20分

	
	5.參與英語檢定情形(請檢附佐證影本)

	
	  5-1通過全民英檢初級者
	□5分

	
	  5-2通過全民英檢中級、多益550以上者
	□10分

	
	  5-3通過中高級初試或多益650以上者
	□15分

	
	  5-4 多益750分/全民英檢中高級/托福213分以上，或通過88年英語師資檢定者
	□20分

	
	6.英語教學的特殊表現或貢獻：
（嘉獎乙次採計1分，小功2分，以此類推，並請檢附敘獎單）
	□    分

	
	7參與國小攜手激勵計畫英語教學教師交流研習（並檢附研習時數之影本）
	10分□是   □否

	
	8.學校教師參與本研習情形

	
	 8-1.101至103年學校未有教師參與過本研習
	□10分

	
	9.任教學校設有英語教學外師
	□5分

	
	資績得分：           分（填表人自填）
學校核定資績得分：       分（授權由服務學校教務主任驗核）教務主任簽章：

	服務學校：臺北市             區                國民小學
填表人：           教務主任：           人事主任：             校長：

	以下由承辦學校(臺北市內湖區大湖國民小學)填寫

	收件時間： 104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

	得分
總計
	合計：               分
	審查
結果
	□錄取第         名
□備取第         名
□不錄取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審教授簽章:
